新溪乡关于《渝水区新溪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(2021-2035 年)》听证会听证代表意见建议及采纳情况表
	序号
	听证代表
	主要意见建议
	采纳情况

	
	姓名
	所在单位
	
	

	1
	刘小亮
	泗溪村委
	新溪乡位于渝水区东端，大多为平原区域，各村庄周边大多为耕地甚至是永久基本农田，规划应进一步结合村庄实际，优化村庄建设用地布局，保障农民建房及集体经济发展用地需求。
	已采纳。规划进一步与村委详细对接，摸排村域范围存量建设用地，挖掘最大可腾挪用地规模并对村庄边界进行了优化调整，具体详见规划文本第六十四条及规划图集14（乡域村庄建设边界图）内容。

	2
	傅江平
	复兴村委
	规划应结合新溪乡现状产业发展基础，进一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，尤其是农业产业，指引新溪乡产业发展。
	已采纳。规划进一步梳理现状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，明确重点保障农业空间的发展思路，构建“一带两区多基地”的农业空间格局，整体形成“一核两轴、两区一带、多点支撑”的产业空间布局，助力乡村振兴发展，具体详见规划第五章（重点保障农业空间，助力乡村振兴）和第九章第五节（构建三产融合的产业体系）内容。


